








1.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(或授权代表)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

效；

2.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 浙川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 (或授权代表) :

签署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乙方： 深圳前海东方银恭检融服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(或授权代表):

签署日期：  2025年1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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